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齡服務事業科組織及業務權責  
 

96 年 09 月 06 日科務會議通過 

97 年 12 月 30 日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03 月 10 日科務會議通過 

101 年 02 月 08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5 年 09 月 23 日科務會議通過 

108 年 03 月 14 日科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及第二十五條之規定，特訂定「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高齡服務事業科組織及業務權責」(以下簡稱本權責)，高齡服務事業科     

        (以下簡科本科)業務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權責辦理之。 

第二條  本科隸屬校長，依組織及業務設置主任一人與辦事員若干人，綜合本科各項業務。 

第三條  本權責所稱業務包括科務發展、課程規劃、教師發展、圖儀設備規劃、實習及就業輔   

        導等相關事項。 

第二章 權  責 

第四條  高齡服務事業科主任權責如下： 

一、 擬定本科科務發展計畫暨年度業務計畫。 

二、 負責科年度預算編列、執行及管控。 

三、 負責本科人力預估、執行及掌握。 

四、 規劃並擬訂本科規章辦法。 

五、 規劃本科課程及師資(含實習)安排。 

六、 規劃並督導專業科目教學。 

七、 規劃及推動有關教師發展與成長相關事宜。 

八、 策劃與督導專業研究計畫。 

九、 規劃專業教室設置、督導儀器設備申請、維護及管理事宜。 

十、 督導學生組織相關活動，及重要學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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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參加及主持各項各科業務相關會議。 

十二、 出席校務會議、行政會議及相關會議。 

十三、 辦理其他有關各科相關事宜。 

十四、 執行校長交辦事項。 

第三章 會  議 

第五條  本科科務會議，由科主任及本科教師組成之，科主任為主席，每月召開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其職責如下： 

一、 審議本科科務發展計畫。 

二、 審議本科科務規章。 

三、 審議本科教師發展與成長相關事項與計畫。 

四、 審議本科課程及師資安排。 

五、 審議教學儀器設備與圖書充實事項與計畫。 

六、 審議其他科務重大事項。 

第四章 附  責 

第六條  本權責如有未盡事宜，得提請行政會議修正。 

第七條  本權責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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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齡服務事業科分層負責權責劃分表 

承辦 

單位 

工作項目及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項  目 內  容 
第四層 

承辦人 

第三層 

組  員 

第二層 

主  任 

第一層 

校  長 

 

高
齡
服
務
事
業
科 

一、 綜合業務 

1. 修正各項科務相關法規 擬辦  審訂 核定  

2. 規劃並執行年度計畫 擬辦  代判   

3. 擬訂科年度行事曆 擬辦  代判  會教務處 

4. 研擬科務相關工作流程及

規章 
擬辦  審訂 核訂  

5. 召開科務會議 擬辦  代判   

6. 召開其他重要會議 擬辦  審核 核定   

7. 考核科內工作績效 擬辦  審核 核定  

8. 規劃科內人力 擬辦  審核 核定 會人事室 

9. 維護與更新科網站 
逕行 

辦理 
    

10. 規劃與統整科評鑑工作 擬辦  審核 核定  

11. 紀錄科內各項會議 
徑行 

辦理 
    

12. 管理教師差假事宜 協辦  協辦 核定 會人事室 

13. 協助招生相關事宜 協辦  協辦  會教務處 

14. 承辦校外業務計畫 擬辦  審核 核定 會技合處 

15. 辦理增設/調整科班事宜 擬辦  審核 核定 會技合處 

16. 辦理臨時交辦事項      

17. 辦理其他相關事項      

二、 教學業務 

1. 安排課程 擬辦  審核 核定 會教務處 

2. 改進研討科教師教學能力 擬辦  協辦  會教務處 

3. 辦理教師聘任、升等、進修、

研習等事宜 
協辦  協辦 核定 會人事室 

4. 安排教學專才與課程配合

機制 
擬辦  審核 核定 會教務處 

5. 改善與評估科教學品質 協辦  協辦  會教務處 

6. 安排規劃與執鸻實習教學 協辦  審核  會教務處 

7. 辦理必修學分之抵免事宜 協辦  審核  會教務處 

8. 辦理學術研討會、研習、比

賽等活動 
擬辦  審核 核定  

9. 辦理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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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工作項目及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項  目 內  容 
第四層 

承辦人 

第三層 

組  員 

第二層 

主  任 

第一層 

校  長 

 

高
齡
服
務
事
業
科 

三、 學生事務 

1. 辦理新生訓練及輔導 協辦  協辦 核定 會學務處 

2. 輔導學生選課及修課問題 擬辦  代判  會教務處 

3. 協辦學生轉班、轉科申請事

項 
協辦  協辦 核定 會教務處 

4. 輔導學生課業 
逕行 

辦理 
    

5. 協辦學生休、退、復學輔導 協辦  協辦 核定 會教務處 

6. 協辦學生生活輔導 協辦  協辦  會教務處 

7. 輔導科學會活動 擬辦  代判  會學務處 

8. 協辦學生升學及就業輔導 協辦  協辦  會教務處 

9. 簽辦校內外獎學金 協辦  協辦 核定 會學務處 

10. 辦理學生參與社區服務 擬辦  代判  會學務處 

11. 辦理其他相關事項      

四、 產學業務 

1. 擬定產學合作計劃書 擬辦  審核 核定 會技合處 

2. 辦理推廣、產學合作簽約事

宜 
擬辦  審核 核定 會技合處 

3. 規劃與執行推廣、產學合作

事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會技合處 

4. 辦理其他相關事項      

五、 總務事務 

1. 管理科財產 擬辦  代判   

2. 管理專業教室 擬辦  代判   

3. 規劃科空間 擬辦  審核 核定  

4. 管理公文 擬辦  審核 核定  

5. 辦理其他相關事項      

 


